附件3：
广东省中小学地方综合课程课时安排及结构比例一览表
	领 域
	生命与安全
	文明与法治
	社会与文化
	学习与发展

	专题（27个专题）
	安全教育
	健康教育
*
	心理健康
	禁毒与预防艾滋病
	国防教育
	文明礼仪
	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
	诚信教育
	廉洁文化
	法治教育
	广东风情
*
	广东海洋
	广东艺术*
	广东历史
*
	广东地理
*
	岭南文化
	广东现代化
	国际理解
	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	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	学会学习
	科学启蒙
	创新素质
	创新创业
	金融理财
	劳动教育
	生涯规划

	小学（130课时）
	18
	14
	5
	2
	7
	6
	8
	3
	2
	9
	8
	4
	—
	—
	—
	—
	—
	—
	10
	2
	11
	4
	7
	—
	4
	6
	—

	初中（68课时）
	3
	3
	3
	2
	3
	2
	3
	2
	2
	3
	—
	—
	6
	9
	9
	—
	—
	—
	3
	2
	3
	—
	3
	—
	2
	2
	3

	高中（72课时）
	5
	5
	2
	3
	5
	—
	—
	—
	2
	4
	—
	—
	—
	—
	—
	10
	10
	5
	6
	6
	3
	—
	—
	3
	—
	—
	3

	合 计
	26
	22
	10
	7
	15
	8
	11
	5
	6
	16
	8
	4
	6
	9
	9
	10
	10
	5
	19
	10
	17
	4
	10
	3
	6
	8
	6

	总计（270课时）
	80课时
约占总课时的29.6%
	 46课时
约占总课时的17.0%
	90课时
约占总课时的33.3%
	54课时
约占总课时的20.0%

	备注：带“*”号为在国家课程课时中实施的专题教育。除去在国家课程中实施的专题教育，义务教育阶段省级地方综合课程课时总数为144节，约占现行地方与学校课程课时总数的14.8%～15.3%；普通高中地方综合课程总课时量72节，折算4个学分，约占综合实践活动和选修二课程学分总数的1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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